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东职〔2018〕8 号 

 

关于印发《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实施公务卡 

强制结算目录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院（系、部）、处（室）：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管理办法》业

经学院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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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公务支出管理，进一步推进公务卡制

度改革，扩大公务卡使用范围，切实减少公务支出中的现金支取

和使用，根据省财政厅、省监察厅、省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

快推进公务卡结算制度改革的通知》（粤财库〔2012〕20 号）和

市财政局、市监察局《关于实施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

录的通知》（东财〔2012〕322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务卡强制结算项目范围包括：办公或教学用品费、

印刷费、图书资料费、咨询费、手续费、邮电通讯费、租车及设

备租赁费、会议费、培训学习费、差旅住宿费、版面费、专用材

料（耗材）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工作误餐费、燃油费等 15

项。 

第三条  公务卡强制结算适用于授权支付中原使用现金结算

的公务支出。原使用转账方式结算的，仍使用转账方式。不按规

定使用公务卡结算的公务支出，不办理报账和支付。 

第四条  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项目原则上不办理借款业

务。特殊情况办理现金借款的，须经财务处处长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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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院领导批准，由借款人办妥借款手续，财务处将借款资金划

转至借款人公务卡，原则上不进行现金支取。 

第五条  对于符合公务卡结算要求而未使用公务卡结算的，

有关经办人员应对其业务背书说明，经财务处处长审核后方可报

销。 

第六条  公务卡支付要尽量到具备刷卡条件的场所进行，下

列情况可暂不使用公务卡结算： 

1.在不具备刷卡条件的场所发生的单笔消费在 1000元以下的

支出； 

2.按《现金管理暂行条例》有关规定的现金支出； 

3.快递费、差旅交通费用等目前只能使用现金结算的支出。 

第七条  除上述情况外，因特殊情形确实不能使用公务卡结

算的，经办人员须提供不能使用公务卡结算的证明材料，或在有

关票据背书说明，经财务处处长审核后方可报销。 

第八条  各部门应严格遵守本办法，完善公务支出事项的审

批程序和支出管理制度，从严控制不使用公务卡结算的支出事项。 

第九条  公务卡使用管理其他事项仍执行《关于实施市级预

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通知》（东财〔2012〕322 号）等规

定。 

第十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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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2.公务卡使用说明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10 日印发 


